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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甘肃省、青海省

文化和旅游厅（局）：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办市场发〔2021〕161

号）有关工作安排，文化和旅游部定于2022年10月至12月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验收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对14个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地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公布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

展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办市场发〔2021〕231号）确定的试点任务和各试点地区制定的实施方案，结合工作实

际，遵循“问题导向、试点探索、重点突破、应用实践”等原则，重点围绕试点任务完成情况、试点任务实施过程、

试点成果示范程度3个方面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3个等次。对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地区，出具验收结果为优秀的验收意

见；对完成试点工作的地区，出具验收结果为合格的验收意见；对动力不足、执行不力、成效不明显的地区，出具验

收结果为不合格的验收意见并限期整改。

　　二、工作程序

　　（一）自查自评

　　各试点地区对照试点任务和实施方案，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开展自查自评工作，并形成自评报告。自评报告要客

观、真实，根据实施方案及实际情况，如实报告试点工作的实施进展情况、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可以用数据、

案例、舆情等反映试点工作在制度建设、举措创新等方面的成效；自评报告正文字数不超过2000字，有关制度性成

果、舆情信息可作为附件一并报送。各试点地区于10月25日前将自评报告及有关材料报送至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及所在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二）省级初审

　　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试点工作验收的初审工作，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检查、资料查阅、专家评

审等方式，对照试点任务验收指标（见附件1）进行打分，并形成初审意见（见附件2）。初审意见与验收指标打分表

于11月15日前反馈至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

　　（三）专家评审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专家组依据《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专家组工作职责清单》，根据

试点地区的自评报告与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初审意见，对试点任务整体成效进行打分，并独立出具打分意见。

　　（四）实地检查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将视情况组织专家组开展实地检查，重点检查内容为：一是听取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总体情况汇报；二是了解信用经济发展制度建设进展情况；三是赴有关单位现场检查信用场景应用和创新情况，了解

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受益等情况。

　　（五）结果公布

　　文化和旅游部将参考省级初审、专家评审的意见，结合实地检查情况、有关工作台账及第三方监测数据等，确定

试点验收结果，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对结果进行公布。对于取得显著成效的试点地区通报表扬；整理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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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在行业内推广应用。鼓励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用好用足有关政策，采取多渠道、

多形式，对取得突出成效的试点地区予以表扬和激励。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是重要改革事项。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

任担当，着眼于信用经济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认真组织实施，积极配合做好验收工作。

　　（二）严格标准程序

　　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科学合理安排各阶段工作，确保在规定时限内高效优质完成试点任务；要严格遵守相

关要求，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开展验收工作。 

　　（三）严守纪律规矩

　　各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杜绝徇私舞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电  话：010-59881079（兼传真）

　　邮  箱：gls@mct.gov.cn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022年10月10日

附件： 1.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验收指标（打分表）.doc

2. 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验收初审意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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